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舞蹈班術科測驗題型調整測驗回饋調查 

壹、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 111年 7月 25日臺教師(一)字第 1112602931號函辦理 

 

貳、目的 

因應舞蹈班術科測驗題型調整正式實施，藉由表單調查方式蒐集高中、國中舞蹈相關藝術

專長教師對於本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術科測驗學生應試情形及學習表現之觀察與回饋，

使新式題型調整內容更臻完善；並作為後續總召學校辦理工作坊參考依據，辦理適切之研討

活動。 

參、調查方式 

以 Google 表單方式調查，(網址：https://forms.gle/VT4oazU8j1xqCWCHA)，綜整相關意見

後，報教育部鑒核。 

 

肆、總召學校聯絡人 

針對本次調查有任何疑義，請逕洽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李硯修助理， 

電話：02-2857-7326分機 301 

E-MAIL：301@g.ntsh.ntpc.edu.tw 


